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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股超過 10%之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暨前二十大股東基本資料 

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報表編號：AI140 

金融機構代號及名稱： 

股東姓名/ 

法人股東名稱 

身分證號碼/

統一編號 

公股/民股 持有股數

（股） 

持股比率

（％） 

設定質權之股數

（股） 

持股比率超過 10%之核准文號 是否含同一關係人 

1是 0否 （註） 

持股超過 10%之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（代表人）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同一人持股未達 10%（含）但為前二十大之股東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1. 若含同一關係人，請填列「持股超過 10%之同一關係人資料」 

   2. 黑影部分不須填報 



AI140-2 

一、維護時點及程序表： 

維護/申報頻率 

維護/申報 

時點 

維護/申報 

程序 

維護/申報 

項目 

事

前

維

護 

事

後

維

護 

即

時

維

護 

次

月

15

日

內 

次

季

10

日

內 

次

年 

5

個

月

內 

其

他 

   ※    一、前二十大股東部

分，應於每月 15

日前填報。 

二、貴行股東（同一人
或同一關係人）如
持有貴行已發行
表決權股份總數
百分之十者，應將
其上月份持股及

設質股數彙總，並
於每月 15日前申
報。 

每月 15日前填報。 

 

全部項目 

 

二、欄位定義： 

﹝報表編號﹞項目代號 

欄位代號 
項目名稱 定                義 

﹝AI140﹞ 同一人 依銀行法第 25條之 1規定。 

﹝AI140﹞ 同一關係人 依銀行法第 25條之 1規定。 

 

 


